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85号

申请人：崔X

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魏广军

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7月22日作出的《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崔X申请依法履职的答复》；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河南XX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在房屋房顶和墙体开裂事件中监管不力、不作为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严格落实整改、约谈及信用考评，且整改、约谈需明确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房屋受损事件，书面反馈具体处理情况。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依法履职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对XX物业在房屋房顶和墙体开裂事件中监管不力、不作为行为履职，包括处罚、整改等。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2日作出答复，称已下达整改通知、约谈主要领导、纳入年度信用考评，但申请人获取的整改通知书、约谈记录表等文件，未体现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房屋受损事件，均是围绕楼道杂物清理、业主反馈回复等其他共性问题，与申请人诉求的房屋开裂事件监管不力问题不匹配。

被申请人答复内容与实际提供文件存在明显矛盾，未实质针对申请人反映的特定事件对XX物业进行监管处理，未履行法定职责对物业失职行为进行处罚，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特申请行政复议，恳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称：

我局对崔X依法履职的答复中，说明已向XX物业下达整改通知，并约谈主要领导。后又通过司法局向申请人提供了相关书面材料。

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我局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

2025年3月28日申请人向XX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XX物业）反映其天花板裂开，XX物业检查后发现其楼上业主违反物业装修协议，私自开凿剔除地面。2025年4月21日XX物业向装修负责人下发《违章整改通知单》，申请人认为XX物业在处理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遂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职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2对申请人作出《关于崔X申请依法履职的答复》，并公开了整改通知书及约谈情况的相关材料，但申请人认为该整改通知书及约谈记录与其诉求不匹配，要求责令重新作出整改通知及约谈。
本机关认为：

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二）对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业主委员会成员进行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管理；（五）处理物业管理中的投诉”；本案中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虽已履行一定的监管义务，但其作出的《整改通知书》内容与申请人所申请履职的具体事项之间缺乏实质对应，未能充分证明其已针对申请人反映的特定物业失职行为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被申请人作出的《整改通知书》《约谈记录》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履职不全面、内容不具针对性的问题，未能满足申请人合法、合理的履职请求。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在二十日内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重新进行调查处理，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